武汉市跨区域跨单位流动高、中级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重新确认流程
武汉市跨区域、跨单位流动高、中级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确认，是指流动到我市仍从事与原专业技术岗位相同或相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其在原区域、原单位依照国家基本评价标准取得的职称，按程序进行重新确认的一项职称服务事项。具体流程为：

一、原职称审核确认时，用人单位应向区非公职称申报受理点或上级主管单位提出用户注册。

二、用人单位注册后，在本单位管理授权码信息中找到授权码分配给个人注册。
三、个人和用人单位配合上传相关材料并逐级上报到区非公职称申报受理点或上级主管单位。

上传材料包括：

1.原资格证书；

2.申报职称时工作单位的工作经历证明（如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

3.其他证明材料；

4.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档案里留存）；

5.当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时的学历（学位）证书；

6.现工作单位的工作经历证明（如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

注：如申请办理外地职称重新确认所需《评审表》等资料遗失的，可使用“各级地方政府或人社部门官网查询的电子职称证书”作为补充证明材料，上传至“其他证明材料”栏目中，以供核验。

四、区非公职称申报受理点或上级主管单位审核无误后上报武汉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原职称审核确认后，由武汉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发我市《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电子认定书》。

注：办事人员、单位登录武汉市人事考试院职称评审栏目直接办理外地调入（军转）职称认定。
